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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考试卷中以材料做题干的分析

型选择题不断增多，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

果命题者在选取材料时断章取义，不能正确理

解原材料所要表达的核心意图，草率地设计问

题、制订标准答案，不但会给考生解题带来不必

要的障碍，导致试题的区分度下降，而且还会导

致教学走向误区。本文仅就三道高考试题，略作

说明。
试题一：2007 年海南卷第 4 题

◎唐朝政府规定，凡不是州治、县治的地

方，禁止设置商品交易市场。这表明

A.乡村地区没有设置市场的必要

B.城市是商品交换的唯一场所

C.政府力图控制民间商业活动

D.州治、县冶具备设立市场的条件

答案：C

唐政府作此规定的意图是什么？只有结合

该材料的上下文进行分析才能清楚。
题中材料出自《唐会要》卷八十六《市》，全

文如下：“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

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

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

不欲设钲鼓，听之。车驾行幸处，即于顿侧立市。
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其月，两京市诸行，自有

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

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

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
诏令中，唐政府对商品交换作了较为全面

的规定。关于市的设置地点，州治和县治所在地

设经常性的市；皇帝巡视停住的地方，必须设临

时性的市。关于市的营业时间，明确规定午时开

始，日落前七刻结束；同时还规定，除小城外，一

般的市在开市与罢市时都必须有钲鼓作为信号。
对于市的管理，各地政府须设置专门的官员，官

员负责监督市场上有无违禁物品出售，有无乱

设店铺的现象，有无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由此

可见，政府做出以上规定的目的有三：一是为日

用采购提供方便，二是对商业活动进行规范管

理，三是防止不稳定因素的出现。从中得出“政

府力图控制民间商业活动”的结论，有失偏颇。
这道题可以修改如下:

◎唐朝政府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

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

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官差一人权检校

市事。……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这表明

A.政府想遏制商业活动的进行

B.政府听任商业活动的开展

C.政府重视对商业活动的管理

D.政府反对商业活动的发展

答案：C

试题二：2005 年上海卷第 24 题

◎1804 年 3 月 21 日是法国人忧喜交加的

日子：刚颁布的《拿破仑法典》规定了法国人享有

的民事权利，但已婚妇女仍未享有公民权。对这

部法典比较确切的评价是：

A.进步意义大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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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歧视妇女一无可取

C.因有局限无法实行

D.长久实行没有改变

答案：A

这道题的材料是假材料，考生无需分析材

料就能做出正确选择。相反，如果认真阅读了题

目中的材料，首先就可能产生以下困惑：第一，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民法典，公民权问题并不

是它要阐释的内容，将“已婚妇女仍未享有公民

权”这句话放在此题中，合适吗？第二，“已婚妇

女仍未享有公民权”是否意味着“未婚妇女享有

公民权”？第三，“法国人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已

婚妇女仍未享有公民权”，在语言上并不对称，

这种叙述是否转换了话题？

作为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对物权、债权、
民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但

是，在三编三十五章 2281 条近 18 万字中，没有

关于公民权享有范围的规定。法国“1793 年宪

法”对“公民的资格”问题做出了明确界定，其中

第四条写道：“凡出生于法国并在法国有住所的

男子而年满 21 岁者；凡年满 21 岁的外国男子，

在法国有一年以上的住所，并以其劳动为生者，

或置有财产者，或娶法国女子为妻者，或收养子

女者，或抚养老年人者；最后，凡外国男子被立

法议会认定有功于人类者，均有行使法国公民

权力的资格”。这里排除了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

的公民权，这是“1793 年宪法”的规定，不是《拿

破仑法典》的缺陷。而且《拿破仑法典》第 7 条明

确还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取得

并保持的公民资格为条件”。就是说，没有公民

权的人也享有民事权利。显然，这是《拿破仑法

典》发展与进步的表现。
当然，《拿破仑法典》也有对已婚妇女歧视

的一面。如第一编第五章第六节《夫妻相互的权

利与义务》中规定：

第 215 条 即使妻经营商业，或不在共有

财产制下，或采用分别财物制，未经夫的许可，

亦不得进行诉讼。
第 217 条 即使妻不在共有财产制下或采

用分别财产制，未得其夫之参与行为或书面同

意，不得为赠与、依有偿名义或无偿名义转让、

抵押以及取得行为。
第 221 条 夫受身体刑与名誉刑的宣告，

但其宣告仅系缺席判决时，妻虽已成年，在夫受

刑的期间，非经审判员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或

订立契约；在此情形，审判员给与许可时，无须

传唤夫，亦无须听取其意见。
第 222 条 如夫系禁治产人或不在人，审判

员于调查事实后，许可其妻进行诉讼或订立契

约。
第 225 条 基于缺乏同意而发生的无效，仅

妻、夫及其继承人得主张之。
以上五条对已婚妇女的民事权利作了限

制，又使其失去了独立的民事权利。
这道题可以修改如下：

◎《拿破仑法典》规定了法国人享有民事权

利，但已婚妇女未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由此可

见，这部法典：

A.有进步性也有缺陷

B.歧视妇女一无可取

C.因有局限无法实行

D.长久实行没有改变

答案：A

试题三：2007 年高考海南卷第 10 题

◎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说：“莫

扎特（1756—1791 年）的乐曲听众往往只是挤

满一个客厅，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则是为音乐厅

的上千听众而创作的。”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是：

A.共和制度的确立

B.封建等级观念被削弱

C.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D.民主平等思想开始传播

答案：B

这段材料选自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

史》“第四部分第十四章”的“第四节”。但是，当

我们通读完这节内容后，才发现“这一变化的原

因”其实被命题人曲解了，可以说，命题人并没

有认真阅读这节内容，没有弄清楚这一变化的

原因。下面，我们结合该书中的“第四节”有关内

容，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
第一，受革命的影响，服务于贵族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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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服务大众。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旧贵

族受到革命的打击，专门服务于贵族的音乐家失

去生活来源，被迫离开宫廷走向大众。如彼得·李

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写道：“18 世纪末期的革

命运动之后，过去专为贵族服务的宫廷音乐家不

得不另谋出路。例如海顿，曾长期为奥地利哈布

斯堡皇族的历代皇帝所雇佣，最后也要寻找新的

途径来维持生计。”
第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逐渐提

高。“从 18 世纪末起，社会消费的需要和消费的

生活模式日益以人的生活余暇为中心”，“不论在

欧洲哪里，闲暇不仅成为身份的标记，而且渐渐

被看作是生活的需要”。随着假期的出现，休闲文

化逐渐出现，如旅游度假、业余演出、花卉展览、
体育比赛等。其中，欣赏音乐也逐渐成为一种大

众的信仰。
第三，政府重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型

音乐厅随之出现。彼得·李伯庚认为：“事实上，在

十八九世纪之交，音乐厅开始兴建。这使得欧洲

的音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政府之所以这么

做，是“推行一种既推动民众又管教民众的文化

政策”，是为了“教化和管理”“下等阶级”，为了

“把收入微薄的工人大众纳入资产阶级的社会秩

序之中，以防止他们行为出轨，危及社会政治秩

序”。狂欢节往往会成为公众酗酒的场合，足球比

赛易于成为社会大众发泄积愤的场合。而“工厂

工人和其他蓝领阶层人们光顾的娱乐场所，通常

是些大众剧院”。音乐厅的兴建为大众音乐的发

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孟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希望命题人在设计高考试题时，遵

循严谨的史学原则，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谨

慎、谨慎、再谨慎。

【作者简介】何成刚，男，1977 年生，历史学博士，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从事中

学历史教育与历史命题技术的研究。
沈为慧，男，1968 年生，历史高级教师，

安徽省怀远第三中学，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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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白·

1942 年冬，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天津小伙子

张高峰，被《大公报》聘为战地记者，派到河南。他被河南

的灾荒震惊了，奋笔写了一篇 6000 字的报道《饥饿的河

南》。1943 年 2 月 1 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发

表了这篇报道。2 月 2 日，《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亲自撰

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逼迫灾民纳粮的官员比

作“石壕吏”，质问中央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不到位？为何

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救灾？对灾民却要敲骨吸髓地

征粮？

蒋介石看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评勃然大怒，2 月 2

日晚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3 月初，张高峰在河南被

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遭刑讯。王芸生为此找到陈布雷。
陈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严令征粮不得延缓。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得知此事后决定，

约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去河南

看个究竟。和张高峰一样，两个外国人也被河南地狱般的

场景惊呆了：无穷无尽的灾民队伍，因寒冷、饥饿、精疲力

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大人将孩子煮着吃

了；野狗在肆无忌惮地撕吞死尸；全家人自杀的场面比比

皆是……他愤怒地写道：“没有人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

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真相，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

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军官们用吃

空额的办法囤积粮食，在黑市上高价卖给教会和清廉官

员，他们再拿去救济灾民……”白修德还当面向蒋介石反

映了情况，蒋开始显得不耐烦，看到白修德现场拍的照

片，才拿出本子记下了一些有关官员的名字。但事后，洛

阳电报局帮助白修德电传文章的发报员也掉了脑袋。
其实蒋介石并非不知灾情。1942 年灾情初现时，蒋

介石就接到军方密报。随后，他在西安召开的“前方军粮

会议”上宣布，河南军粮征收 250 万石，虽然有所减少但

不能免征。粮食部长把 250 万石，改成了 250 万包，一石

约 140 斤，一包约 200 斤，这样就多征了 100 多万石。河

南灾情严重，还要征粮，国内舆论可以压制，国际舆论不

（下转第 47 页）

抗战期间河南的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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